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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第 1970(2011)、第 1973(2011)、第 2009(2011)、第 2040(2012)、第

2095(2013)、第 2144(2014)、第 2174(2014)、第 2213(2015)、第 2214(2015)和第

2278(2016)号决议规定、修改和重申的对利比亚的军火禁运， 

 回顾第 2259(2015)号决议欢迎 2015 年 12 月 17 日在摩洛哥斯希拉特签署了

《利比亚政治协议》，认可支持民族团结政府为利比亚唯一合法政府并应设在的

黎波里的 2015 年 12 月 13 日《罗马公报》，重申安理会支持全面执行《利比亚政

治协议》，并表示它决心为此支持民族团结政府， 

 重申对利比亚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坚定承诺， 

 再次严重关切利比亚境内宣布效忠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

国)(又称达伊沙)的恐怖主义团体的威胁不断增加，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团体

在增加，以及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其他恐怖主义团体和个人仍在那里开展活动，

为此回顾第 2253(2015)号决议规定的各项义务， 

 回顾安理会第 2178 (2014)号决议，特别是该决议第 5 段，表示关切外国恐

怖主义作战人员进入利比亚可加强冲突烈度、延长冲突时间和增加冲突复杂性，

对这些人员的原籍国、过境国和旅途国构成严重威胁， 

 深切关注利比亚境内的武器和弹药存放不安全并出现扩散，包括违反有关武

器禁运把武器弹药移送给武装团体，由此构成威胁，破坏利比亚和该区域的稳定，

着重指出国际社会协调支持利比亚和该区域处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关切不遵守武器禁运走私非法武器和相关物资行为致使利比亚局势出现恶

化，着重指出安理会对通过海上、陆地或空中途径违反武器禁运的行为感到关切，

还对这些武器和相关物资被在利比亚境内活动的恐怖团体、包括伊黎伊斯兰国使

用表示关切， 

http://undocs.org/ch/S/RES/1970(2011)
http://undocs.org/ch/S/RES/1973(2011)
http://undocs.org/ch/S/RES/2009(2011)
http://undocs.org/ch/S/RES/2040(2012)
http://undocs.org/ch/S/RES/2095(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144(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74(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213(2015)
http://undocs.org/ch/S/RES/2214(2015)
http://undocs.org/ch/S/RES/2278(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259(2015)
http://undocs.org/ch/S/RES/225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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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2016 年 5 月 16 日在维也纳发表公报，确认利比亚的正规军队和安全部

队有必要加强它们之间的协调，敦促它们迅速开展工作，以根据《利比亚政治协

议》建立统一的指挥，在利比亚领土上协调打击达伊沙和联合国指认的恐怖主义

团体，着重指出，民族团结政府已表示打算向第 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委

员会）提交有关的武器禁运豁免请求，以购置必要致命武器和物资，在利比亚各

地反击联合国指认的恐怖主义团体和打击达伊沙， 

 回顾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提出了适用

于海洋上的活动的法律框架， 

 重申安理会在第 2278(2016)号决议中向民族团结政府提出的请求，即任命一

名联系人，在接获委员会请求时向委员会通报情况并提供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以

下相关信息：政府掌控的安全部队的结构、统筹购置程序、用于安全存放、登记、

维修和向政府安全部队分发军事装备的基础设施和培训需求，强调民族团结政府

在国际社会支持下控制和安全存放武器的重要性， 

 申明民族团结政府可根据第 2174(2014)第 8 段提交豁免申请，以便向它掌控

的国家安全部队供应、销售或移送武器和相关物资，包括弹药和零配件，用以打

击在利比亚境内活动的伊黎伊斯兰国(又称达伊沙)、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的团

体、胜利阵线和其他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促请第 1970(2011)号决议第 24

段设立的委员会迅速根据它的规则和程序审议这些申请， 

 申明，根据第 2095(2013)号决议第 10 段，向民族团结政府供应非致命军事

装备和向它提供技术援助、培训或财务援助，在只是用于保障安全或协助民族团

结政府和它掌控的国家安全部队开展解除武装工作时，可不事先通知委员会和获

取委员会批准， 

 注意到 1973(2011)号决议第 24 段设立的、任务经第 2040(2012)号决议修改

的专家小组依照第 2213(2015)号决议第 24(d)段提交的最后报告和报告中的结论

和建议，特别是专家小组关于在加强措施后仍经常发生违反武器禁运行为的报告， 

 注意到欧洲联盟理事会 2016 年 5 月 23 日决定把欧洲联盟海军地中海索菲亚

行动的任期延长一年，并在其任务中增列其他支助工作，包括在利比亚沿岸公海

上执行联合国的武器禁运， 

 铭记《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重申安理会认定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是对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

之一，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http://undocs.org/ch/S/RES/1970(2011)
http://undocs.org/ch/S/RES/2278(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174(2014)
http://undocs.org/ch/S/RES/1970(2011)
http://undocs.org/ch/S/RES/2095(2013)
http://undocs.org/ch/S/RES/1973(2011)
http://undocs.org/ch/S/RES/2040(2010)
http://undocs.org/ch/S/RES/221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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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谴责违反有关武器禁运把武器和相关物资运入或运出利比亚、包括运给

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团体的行为； 

 2. 敦促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和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

国际难民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其他义务，采用一切手段消除恐怖行为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3. 决定，为了消除利比亚境内未获安全存放的武器和弹药和武器弹药的扩

散构成的威胁，授权会员国在这一特殊和特定情形下，在本决议通过之日后的 12

个月内，为确保严格执行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在与民族团结政府进行适当协商

后，自己或通过区域组织，在没有不当拖延的情况下，在利比亚沿岸的公海上，

对那些它们有合理理由认为直接或间接违反经第 2009(2011)号决议第 13 段、第

2095(2013)号决议第 9 和 10 段和第 2174(2014)号决议第 8 段修订的第 1970(2011)

号决议第 9 和 10 段的规定装载武器或相关物资出入利比亚的船只，进行检查，

但条件是这些会员国诚意做出努力，在按第 3 段进行检查前，先获取有关船旗国

的同意，并促请上述船只的所有船旗国配合这些检查； 

 4. 授权自己或通过区域组织按第 3 段进行检查的会员国，视情在全面遵守

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情况下，采取一切与特定情形相称的措施来进行

这一检查，敦促进行这一检查的会员国在进行检查时不造成不当延误或不当地妨

碍航行自由； 

 5. 授权自己或通过区域组织采取行动的所有会员国，并决定所有这些会员

国，在发现经第 2009(2011)号决议第 13 段、第 2095(2013)号决议第 9 和 10 段和

第 2174(2014)号决议第 8段修订的第 1970(2011)号决议第 9和 10段所禁止的物项

时，应予以没收和处置(例如销毁、使其无法使用、储存或移交给原产国或目的

地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处置)，还重申，安理会决定所有会员国都应配合这些努力；

授权自己或通过区域组织采取行动的会员国在进行检查过程中收集与装载这些

物项直接有关的证据，并敦促自己或通过区域组织采取行动的会员国避免损害海

洋环境或危及航行安全； 

 6. 申明本决议第 3、4 和 5 段提供的授权只适用于军舰和由国家拥有或运

行并得到适当批准的、只被政府用于非商业用途而且有相关明确标志并可以做出

相应辨认的船只进行的检查； 

 7. 特别指出，这些授权不适用于享有国际法规定的主权豁免的船只； 

 8. 申明，第 4 段提供的授权包括在征得港口国同意后让船只及其船员前往

适当港口以便于进行处置，申明第 4 段的授权包括在检查过程中视情在全面遵守

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情况下，采取一切与特定情形相称的措施没收第

3 段所述物项； 

http://undocs.org/ch/S/RES/2009(2011)
http://undocs.org/ch/S/RES/2095(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174(2014)
http://undocs.org/ch/S/RES/1970(2011)
http://undocs.org/ch/S/RES/1970(2011)
http://undocs.org/ch/S/RES/2009(2011)
http://undocs.org/ch/S/RES/2095(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174(2014)
http://undocs.org/ch/S/RES/197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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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申明本决议提供的授权只适用于利比亚沿岸公海上的走私非法武器和

相关物资的行为，不应影响会员国根据国际法拥有的权利或义务或责任，包括《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权利或义务，其中包括船旗国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对它在

公海上的船只享有专属管辖权的一般原则，尤其指出本决议不应被视同订立习惯

国际法；  

 10. 决定，自己或通过区域组织采取行动的会员国或会员国通过它采取行动

的区域组织在按照上文第 3 段进行检查时，应迅速向委员会提交初步书面报告，

特别是说明检查的理由、为征得船旗国同意做出的努力、检查的结果以及是否获

得合作；如果发现禁止移送的物项，则这些会员国或区域组织要在晚些时候，向

委员会提交后续书面报告，提供检查、没收和处置的相关细节和移送的相关细节，

包括对物项进行描述，说明其来源和预定目的地 (如果初次报告中没有这些信息)；

请委员会将已进行检查一事通知接受检查船只的船旗国，指出会员国有权就本决

议内容的执行书面致函委员会，并鼓励专家小组同根据本决议规定的授权行事的

会员国交流相关信息； 

 11. 鼓励会员国和民族团结政府与委员会和根据本决议规定的授权采取行

动的会员国和区域组织交流相关信息； 

 12.  请秘书长在接获反恐执行局的意见后，与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和第

1973 号决议设立的专家小组密切合作，在 30 天内提交报告，说明伊拉克和黎凡

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又称达伊沙)招募的和加入它们的外国作战人员和有

关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对利比亚及其邻国、包括在利比亚沿海构成的威胁； 

 13.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